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5]关于《山东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
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工信部联通装〔2021〕97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加快推动山东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，我厅起草了《山东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制定背景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国家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，2018年，工信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；2021年又联合发布了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明确了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的工作要求，支持各省依据本规范制定实施细则，具体组织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工作。2025年3月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，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；8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11号），再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，打造一体化全场景覆盖的智能交互环境。我省也把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，2023年12月，省政府印发《山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》（鲁政字〔2023〕236号），提出实施自动驾驶“示范应用”行动，支持济南、青岛等市开展智能网联车辆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，鼓励新能源车企与互联网等企业合作推进自动驾驶规模化商业应用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OLE_LINK4]为做好《管理办法》编制工作，我厅联合省公安厅赴江苏、杭州、济南、青岛等地开展调研，系统分析我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现状，学习外省先进经验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了《管理办法》初稿。今年6月，我们组织省公安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济南市公安局、山东高速、山东港口、中国重汽等单位多次召开座谈会，对管理办法初稿进行了讨论和完善。8月，正式征求了省有关部门、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相关企业、协会意见，并对意见建议进行了充分吸收采纳。
三、主要内容
以工信部等三部门发布的智能网联管理规范为基础，我们根据目前的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趋势，参考其他省、市做法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《管理办法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《管理办法》分总则，管理机构及职责分工，道路测试与示范主体、安全员和车辆，道路测试申请，示范应用申请，示范运营申请，道路测试与示范管理，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，附则九个部分，对全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的全过程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第一章总则，明确了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和主要目的，并规定本办法所称道路测试与示范车辆必须配备随车安全员。
第二章管理机构及职责分工，明确了省、市相关部门职责分工。
第三章道路测试与示范主体、安全员和车辆，明确的申报主体、安全员和车辆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。
第四章道路测试申请，明确了道路测试申请流程和相关要求。
第五章示范应用申请，明确了示范应用申请流程和相关要求。
第六章示范运营申请，明确了示范运营申请流程和相关要求。
第七章道路测试与示范管理，明确了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和示范运营过程管理的相关要求，道路测试与示范主体及车辆应遵守的规定，违规处罚等。
第八章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，明确了发生交通违法或交通事故时的处理原则和相关要求。
第九章附则，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定义进行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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